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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化學品及企業標識
· 產品識別者
· 商 品 名 稱: Resin solution X 50

· 商 品 編 號: 1234567890
· 原 材 料 的 應 用/准 備 工 作 進 行樹 脂 的 原 材 料
· 安全資料單內供應商詳細資訊
· 生 產 廠 商/供 應 商:

Chemix GmbH
Chemixstraße 17
A-5020 Salzburg Tel.: 0043/662/21 22 23

· 可 獲 取 更 多 資 料 的 部 門: +1 357 90246 80
· 緊急聯繫電話號碼: +123 456 7890

2 成分/組成信息
· 化 學 特 性: 混合物
· 描 述:由 以 下 含 有 無 害 添 加 濟 的 成 分 組 成 的 混 合 物
· 危 險 的 成 分:

25068-38-6 reaction product: bisphenol-A-(epichlorhydrin) epoxy resin (number average
molecular weight ≤ 700)

 Xi R36/38;  Xi R43;  N R51/53

25-50%

108-88-3 toluene
 Xn R48/20-63-65;  Xi R38;  F R11

R67
Repr. Cat. 3

10-25%

141-78-6 ethyl acetate
 Xi R36;  F R11

R66-67

10-25%

78-92-2 butanol
 Xi R36/37

R10-67

2.5-10%

67-63-0 propan-2-ol
 Xi R36;  F R11

R67

2.5-10%

* 3 危險性概述
· 純物質或者混合物的分類
· 根據Directive67/548/EEC(有關危險物質、包装及封面的EU指令)或者Directive 1999/45/EC(有關
危險混合物的分類、包裝及封面的EU指令)進行分類

Xn; 有 害

R48/20-63:   有 害 的: 通 過 長 時 間 接 觸 和 吸 入 體 內, 有 嚴 重 的 危 害. 可 能 會 對 未 出 生
的 嬰 兒 造 成 危 害 的 風 險

Xi; 刺 激

R36/38:   刺 激 眼 睛 和 皮 膚.
(在 2 頁 繼 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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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; 過敏性物質

R43:   通 過 和 皮 膚 接 觸 可 能 引 起 敏 感 症 狀.

N; 對 環 境 有 危 害

R51/53:   對 水 生 有 機 體 具 有 劇 毒， 對 水 生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長 期 不 良 影 響.

R67:   煙 霧 可 能 引 起 昏 睡 和 頭 暈
· 有 關 對 人 類 和 環 境 有 害 的 資 料:
該 產 品 必 須 按 照 “歐 共 體 (EG) 對 於 配 置 的 通 用 分 級 標 准” 的 最 新 有 效 版 本 的 計 算
方 法 注 明 標 記.

· 分 類 系 統:
依 照 最 新 版 本 的 歐 洲 聯 盟 檢 測 標 准 而 分 類, 並 以 公 司 和 文 獻 數 據 進 行 擴 充.

· 標籤因素
· 根 據 EU指 引 的 標 簽:根 據 相 關 危 險 原 料 法 例 已 經 對 該 產 品 作 了 分 類 和 標 記.

· 產 品 的 代 號 字 母 及 危 險 標 志 ︰

Xn有 害
N 對 環 境 有 危 害

· 標 簽 上 辨 別 危 險 的 成 份:
reaction product: bisphenol-A-(epichlorhydrin) epoxy resin (number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≤ 700)
toluene

· 危 險 警 語:
36/38刺 激 眼 睛 和 皮 膚.
43 通 過 和 皮 膚 接 觸 可 能 引 起 敏 感 症 狀.
48/20有 害 的: 通 過 長 時 間 接 觸 和 吸 入 體 內, 有 嚴 重 的 危 害.
51/53對 水 生 有 機 體 具 有 劇 毒， 對 水 生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長 期 不 良 影 響.
63 可 能 會 對 未 出 生 的 嬰 兒 造 成 危 害 的 風 險
67 煙 霧 可 能 引 起 昏 睡 和 頭 暈

· 安 全 警 語:
2 不 讓 孩 子 接 觸.
16 遠 離 點 燃 源 頭 － 嚴 禁 抽 煙.
23 不 要 吸 入 氣 體/煙 霧/蒸 汽/噴 霧 (由 生 產 商 指 定 的 適 當 用 語).
24/25避 免 和 皮 膚 及 眼 睛 接 觸.
29/56禁 止 將 產 品 倒 入 排 水 管 道 內, 請 將 物 料 和 容 器 掉 棄 在 危 險 或 特 別 廢 物 收 集

站 上.
37 戴 上 合 適 的 手 套.
46 如 果 你 吞 咽 下 了 該 產 品， 請 馬 上 尋 找 醫 並 且 將 產 品 的 容 器 或 標 簽 出 示 給 醫

生.
51 只 在 通 風 良 好 的 地 方 使 用.

· 某 些 配 制 劑 的 特 別 標 簽:
含 環 氧 成 分. 請 閱 生 產 廠 商 提 供 的 資 料.
加 壓 的 容 器: 免 受 陽 光 照 射 並 且 不 要 將 產 品 放 在 溫 度 超 過 50℃ 的 地 方. 使 用 完 後
也 不 要 將 其 刺 穿 或 燃 燒.

(在 3 頁 繼 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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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要 在 明 火 或 任 何 熾 熱 的 材 料 上 面 噴 灑.

* 4 急 救 措 施
· 總 說 明:
中 毒 的 症 狀 可 能 會 在 幾 個 小 時 以 後 才 出 現 ; 因 此 在 發 生 事 故 之 後 起 碼 要 有 48 小
時 的 醫 療 觀 察.

· 吸 入 後:
供 給 新 鮮 空 氣 並 且 確 保 會 叫 醫 生.
萬 一 病 人 不 清 醒 時, 請 讓 病 人 側 趟 以 便 移 動.

· 皮 膚 接 觸 後:馬 上 用 水 和 肥 皂 進 行 徹 底 的 沖 洗.
· 眼 睛 接 觸 後:張 開 眼 睛 在 流 水 下 沖 洗 數 分 鐘. 如 果 症 狀 仍 然 持 續, 請 諮 詢 醫 生.
· 吞 咽 後:如 果 症 狀 仍 然 持 續, 請 諮 詢 醫 生.

* 5 消 防 措 施
· 適 當 的 滅 火 劑:
二 氧 化 碳 (CO2)、 滅 火 粉 末 或 灑 水. 使 用 灑 水 或 抗 酒 精 泡 沫 滅 火 劑 撲 滅 較 大 的 火
種.

· 產生於此化學物質或混合物的特別有害性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· 防 護 性 的 設 備:沒 有 要 求 特 別 的 措 施.

* 6 洩漏應急處理
· 個人的預防措施,保護裝置及應急措施步驟帶 上 保 護 儀 器. 讓 未 受 到 保 護 的 人 們 遠 離.
· 環境相關預防措施:
切 勿 讓 產 品 接 觸 到 汙 水 系 統 或 任 何 水 源.
如 果 滲 入 了 水 源 或 汙 水 系 統, 請 通 知 有 關 當 局.
切 勿 讓 其 進 入 下 水 道/水 面 或 地 下 水.

· 密封及淨化方法和材料:
吸 收 液 體 粘 合 原 料 (沙 粒、 矽 藻 土、 酸 性 粘 合 劑、 通 用 粘 合 劑、 鋸 屑).
根 據 第 13 條 條 款 棄 置 受 汙 染 物.
確 保 有 足 夠 的 通 風 裝 置.

· 參照其他部分
有 關 安 全 處 理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第 7 節.
有 關 個 人 保 護 裝 備 的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第 8 節.
有 關 棄 置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第 13 節.

* 7 操作處置與儲存
· 處 理:
· 安全管理的預防措施
確 保 工 作 間 有 良 好 的 通 風/排 氣 裝 置.
防 止 氣 溶 膠 的 形 成.

· 有 關 火 災 及 防 止 爆 炸 的 資 料:
切 勿 在 明 火 上 或 任 何 熾 熱 的 原 料 上 灑 水.
遠 離 火 源 － 切 勿 吸 煙.

(在 4 頁 繼 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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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靜 電.
· 儲 存:
· 儲 存 庫 和 容 器 須 要 達 到 的 要 求:沒 有 特 別 的 要 求.
· 有 關 使 用 一 個 普 通 的 儲 存 設 施 來 儲 存 的 資 料:不 需 要.
· 有 關 儲 存 條 件 的 更 多 資 料:將 容 器 密 封.
· 具體的最終用戶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
8 接觸控制和個體防護
· 有 關 技 術 設 施 的 設 計 的 額 外 資 料:沒 有 進 一 步 數 據 ; 見 第 7 項.
· 在 工 作 場 需 要 監 控 的 限 值 成 分

108-88-3 toluene
TLV (RC) 376 mg/m³, 100 ppm
141-78-6 ethyl acetate
TLV (RC) 1440 mg/m³, 400 ppm
78-92-2 butanol
TLV (RC) 454 mg/m³, 150 ppm
67-63-0 propan-2-ol
TLV (RC) 983 mg/m³, 400 ppm

· 額 外 的 資 料:制 作 期 間 有 效 的 清 單 將 作 為 基 礎 來 使 用.
· 個 人 保 護 設 備:
· 一 般 保 護 和 衛 生 措 施:
遠 離 食 品、 飲 料 和 飼 料.
立 即 除 去 所 有 的 不 潔 的 和 被 汙 染 的 衣 服.
在 休 息 之 前 和 工 作 完 畢 後 請 清 洗 雙 手.
避 免 和 眼 睛 及 皮 膚 接 觸.

· 呼 吸 保 護:
如 果 曾 短 暫 接 觸 或 在 低 汙 染 的 情 況 下, 請 使 用 呼 吸 過 濾 裝 置. 如 果 曾 深 入 或 較 長
時 間 接 觸, 請 使 用 獨 立 的 呼 吸 保 護 裝 置.

· 雙 手 保 護:

保 護 手 套

手 套 的 物 料 必 須 是 不 滲 透 性 的, 且 能 抵 抗 該 產 品/物 質/添 加 劑.
基 於 缺 乏 測 試, 對 於 產 品/制 劑/化 學 混 合 物, 並 不 會 提 供 手 套 材 料 的 建 議
選 擇 手 套 材 料 時, 請 注 意 材 料 的 滲 透 時 間, 滲 濾 率 和 降 解 參 數

· 手 套 材 料
選 擇 合 適 的 手 套 不 單 取 決 於 材 料, 亦 取 決 於 質 量 特 征, 以 及 來 自 哪 一 間 生 產 廠 家,
因 為 該 產 品 是 由 很 多 材 料 配 制 而 成, 手 套 材 料 的 抵 抗 力 並 不 可 預 計, 所 以, 必 須 在
使 用 之 前 進 行 檢 查

· 滲 入 手 套 材 料 的 時 間
請 向 勞 保 手 套 生 產 廠 家 獲 取 准 確 的 破 裂 時 間 並 觀 察 實 際 的 破 裂 時 間

(在 5 頁 繼 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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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眼 睛 保 護:

密 封 的 護 目 鏡

9 理化特性
· 一 般 說 明
· 外觀
形 狀: 流 體
顏 色: 根 據 產 品 規 格

· 氣 味: 有 特 性 的
· 嗅覺閾限 未 決 定.

· pH 值: 未 決 定.

· 條 件 的 更 改
熔 點/熔 化 範 圍: 未 確 定 的
沸 點/沸 騰 範 圍: 77°C

· 燃 點: 26°C

· 可 燃 性 (固 體、 氣 體): 不 適 用 的
· 點 火 溫 度: 390°C

· 分 解 溫 度: 未 決 定.

· 自 動 點 燃: 該 產 品 是 不 自 燃 的
· 爆 炸 的 危 險 性: 該 產 品 並 非 爆 炸 性 的 然 而 有 可 能 形 成 可 爆 炸 性 的

空 氣/蒸 汽 混 合 物
· 爆 炸 限 制:
較 低: 1.2 Vol %
較 高: 11.5 Vol %

· 蒸 汽 壓 力 在 20°C: 97 hPa

· 密 度: 未 決 定 的
· 相 對 密 度 未 決 定.
· 蒸 汽 密 度 未 決 定.
· 蒸 發 速 率 未 決 定.

· 在... 裡 的 溶 解 度/和... 的 溶 混 性
水: 不 能 拌 和 的 或 難 以 拌 和

· 分 凝 系 數 (正 辛 醇/水): 未 決 定.

· 黏 性:
動 態: 未 決 定.
運 動 學 的: 未 決 定.

· 溶 劑 成 份:
有 機 溶 劑: 50.0 %

(在 6 頁 繼 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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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體 成 份: 50.0 %
· 其他資訊 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
10穩 定 性 和 反 應 性
· 熱 分 解/要 避 免 的 情 況:如 果 遵 照 規 格 使 用 則 不 會 分 解.
· 禁止混合物質: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· 有害分解物質:未 知 有 危 險 的 分 解 產 品.

11毒理學信息
· 急 性 毒 性:
· 與 分 類 相 關 的 LD/ LC50 值:

108-88-3 toluene
口 腔 LD50 5000 mg/kg (rat)
皮 膚 LD50 12124 mg/kg (rabbit)
吸 入 LC50/4 h 5320 mg/l (mouse)

· 主 要 的 刺 激 性 影 響:
· 在 皮 膚 上 面:刺 激 皮 膚 和 粘 膜.
· 在 眼 睛 上 面:刺 激 的 影 響.
· 致 敏 作 用:通 過 皮 膚 接 觸 可 能 造 成 敏 化 作 用.
· 更 多 毒 物 的 資 料:
根 據 有 關 配 制 的 一 般 歐 盟 分 類 指 南 的 計 算 方 法 (刊 印 在 最 新 版 本), 該 產 品 顯 示 以
下 的 危 險:
刺 激 性 的

12生態學信息
· 水 生 毒 性: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· 持續性及分解性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· 環 境 系 統 習 性:
· 生物濃縮潛在性無相關詳細資料。
· 生 態 毒 性 的 影 響:
· 備 注:對 魚 類 有 毒
· 額 外 的 生 態 學 資 料:
· 總 括 注 解:
水 危 害 級 別 2 (德 國 規 例) (通 過 名 單 進 行 自 我 評 估): 對 水 是 危 害 的
不 要 讓 該 產 品 接 觸 地 下 水、 水 道 或 汙 水 系 統.
即 使 是 小 量 的 產 品 滲 入 地 下 也 會 對 飲 用 水 造 成 危 險.
對 水 體 中 的 魚 和 浮 遊 生 物 也 有 毒 害.
對 水 中 的 有 機 物 有 毒.

 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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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廢棄處置
· 廢棄物處理方法
· 建 議:不 能 將 該 產 品 和 家 居 垃 圾 一 起 丟 棄. 不 要 讓 該 產 品 接 觸 汙 水 系 統.

· 未 清 理 的 包 裝:
· 建 議:必 須 根 據 官 方 的 規 章 來 丟 棄.

14運輸信息
· UN 號 碼
· ADR, IMDG, IATA UN1866

· UN適當裝船名
· IMDG, IATA RESIN SOLUTION

· 運輸危險等級
· ADR

· 級 別 3 可 燃 液 體
· 標籤 3 

· IMDG, IATA

· Class 3 Flammable liquids.
· Label 3 

· 包 裝 組 別
· ADR, IMDG, IATA III

· 危害環境:
· 海 運 汙 染 物 質: 不 是
· 具 體 標 記 (ADR): 象 徵 符 號 (魚 和 樹)

· 用戶特別預防措施 警告: 可 燃 液 體
· 危 險 編 碼 (Kemler): 30
· EMS 號 碼: F-E,S-E

· MARPOL73/78(針對船舶引起的海洋污染預防
協約)附件書2及根據IBC Code(國際裝船貨物編
碼)的大量運送 不 適 用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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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15法規信息
· Chinese Chemical Inventory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
列 出 所 有 成 分

· 根 據 EU指 引 的 標 簽:
根 據 相 關 危 險 原 料 法 例 已 經 對 該 產 品 作 了 分 類 和 標 記.

· 產 品 的 代 號 字 母 及 危 險 標 志 ︰

Xn有 害
N 對 環 境 有 危 害

· 標 簽 上 辨 別 危 險 的 成 份:
reaction product: bisphenol-A-(epichlorhydrin) epoxy resin (number average molecular weight ≤ 700)
toluene

· 危 險 警 語:
36/38刺 激 眼 睛 和 皮 膚.
43 通 過 和 皮 膚 接 觸 可 能 引 起 敏 感 症 狀.
48/20有 害 的: 通 過 長 時 間 接 觸 和 吸 入 體 內, 有 嚴 重 的 危 害.
51/53對 水 生 有 機 體 具 有 劇 毒， 對 水 生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長 期 不 良 影 響.
63 可 能 會 對 未 出 生 的 嬰 兒 造 成 危 害 的 風 險
67 煙 霧 可 能 引 起 昏 睡 和 頭 暈

· 安 全 警 語:
2 不 讓 孩 子 接 觸.
16 遠 離 點 燃 源 頭 － 嚴 禁 抽 煙.
23 不 要 吸 入 氣 體/煙 霧/蒸 汽/噴 霧 (由 生 產 商 指 定 的 適 當 用 語).
24/25避 免 和 皮 膚 及 眼 睛 接 觸.
29/56禁 止 將 產 品 倒 入 排 水 管 道 內, 請 將 物 料 和 容 器 掉 棄 在 危 險 或 特 別 廢 物 收 集

站 上.
37 戴 上 合 適 的 手 套.
46 如 果 你 吞 咽 下 了 該 產 品， 請 馬 上 尋 找 醫 並 且 將 產 品 的 容 器 或 標 簽 出 示 給 醫

生.
51 只 在 通 風 良 好 的 地 方 使 用.

· 某 些 配 制 劑 的 特 別 標 簽:
含 環 氧 成 分. 請 閱 生 產 廠 商 提 供 的 資 料.
加 壓 的 容 器: 免 受 陽 光 照 射 並 且 不 要 將 產 品 放 在 溫 度 超 過 50℃ 的 地 方. 使 用 完 後
也 不 要 將 其 刺 穿 或 燃 燒.
不 要 在 明 火 或 任 何 熾 熱 的 材 料 上 面 噴 灑.

16其他信息
該 資 料 是 基 於 我 們 目 前 的 知 識. 然 而, 這 並 不 構 成 對 任 何 特 定 產 品 特 性 的 擔 保 並
且 不 建 立 一 個 法 律 上 有 效 的 合 同 關 系.

· 發 行 MSDS 的 部 門: Product safety department.
· 聯 絡: Dr. Peter Mayer
· * 與 舊 版 本 比 較 的 數 據 已 改 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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